
 相关国际条约

 第一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一、巴黎公约基本知识

 二、巴黎公约的核心原则和内容

 第二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一、协定的基本知识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要求

 三、对协定许可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

 五、争端的防止和解决

 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

 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商标

 服务标记、货源标记

 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

 制止不正当竞争

 Note：集成电图不属于巴黎公约的工业产权

 国民待遇原则

 专利的独立性

 享有条件
 成员国国民

 非成员国国民，要在某一成员国有住所或营业地

 优先权

 国际展览会的临时保护

 四、知识产权执法

 享有优先权的

 商标

 外观设计

 发明人证书

 优先权期限
 专利、实用新型——12个月

 商标、外观设计——6个月

 优先权从第一次申请起算，如果最后一天是法定
 假日，则应当顺延；国际展会的临时保护不应当
 延展优先权优先权期间

 保护对象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

 对专利权的限制

 强制许可

 临时过境交通工具的使用

 自提出专利申请起4年届满前，或自授权起3年届
 满前，不得以不充分实施为理由申请强制许可

 外观设计不适用强制许可和无效宣告

 授予强制许可的情形之一是不实施专利

 授予强制许可的专利2年内不能取消专利

 【1】知识产权的性质  私权

 【2】TRIP的基本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

 透明度原则

 由世界贸易组织管理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的范围

 版权和相关权利

 商标权

 地理标识权

 工业设计权

 专利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对未被披露信息的保护

 Note:没有实用新型，实用新型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版权
 仅延伸至表达方式

 不考虑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数学概念

 计算机程序和数据汇编
 保护源码和目标代码

 出租权的客体

 计算机程序

 电影作品

 录音制品

 作为文字作品给与保护

 商标

 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性质，不能作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理由

 不应将商标的实际使用作为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的条件

 TRIP规定的商标注册和续展时间都是7年

 可以将视觉可以感知的标记作为注册的条件

 国际公约中只有TRIP明确提出保护驰名商标的要求

 商标权与外观设计没有强制许可

 商标可以单独转让，也可以和企业一起打包转让

 可以无限续展

 使用可以作为维持商标注册的条件  可以是许可他人使用

 转让需经过主管部门核准

 专利

 工业品外观设计
 保护生产、销售、进口和许诺销售

 不保护使用

 可以要求专利申请人以清晰完整的方式披露发明，
 使该专业的技术人员能实施其发明

 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
 一事一议

 强制许可人获得的是普通许可，无权再许可他人使用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期限
 自登记申请之日或投入商业使用之日起10年

 最长保护期限15年

 未公开信息的保护

 不用管是否登记

 获得保护的条件

 属秘密

 具有商业价值

 信息的合法控制人采取合理步骤保持其秘密属性

 Note:呈送给政府备案不算

 协定列举的限制竞争的行为

 排他性返授条件

 制止对许可效力提出质疑的条件

 强制性一揽子许可

 临时措施

 财产保全

 行为保全

 证据保全

 申请人提供担保

 可先斩后奏

 有关边境措施的专门要求

 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规定海关当局依当事人申请
 的知识产权海关边境措施，还可以规定海关当局
 依职权的知识产权海关边境措施

 刑事保护
 假冒商标案件

 盗版案件

 成员应公布的文件

 普遍使用的法律

 终局司法判决

 终局行政决定

 不能公开的信息  含有“机密信息”的

 巴黎公约和TRIP都有的
 国民待遇原则

 防止权力滥用原则


